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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前科紀錄，有時對待證之犯罪事實擁有多面相的證據價值（自然關聯性）。但相對的，

前科尤其是同一種的前科，容易令人聯想「被告的犯罪傾向」而連結「缺乏實證根據

的人格評價」，有導致事實認定發生錯誤之危險。為避免前述情事發生，應審慎斟酌判

斷。尤其有必要將「同種前科之證據力」限定在合理推論之範圍，因而，並不宜單純

憑前科資料認定是否有證據價值，即是否有自然關聯性。 
2. 前科僅能於經有罪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前提，在該事實中有某種犯罪行為之特性，且該

特性與待證事實間沒有「缺乏事實根據的人格評價，導致錯誤的事實認定之嫌疑」時，

才能當作證據。換言之，將前科利用於被告與犯人之同一性之證明時，前科之犯罪事

實應具有明顯的特徵，且該特徵與待證之犯罪事實有相當程度的類似性，而就憑此可

合理推理判斷該兩案之嫌犯為同一人時，才能把前科資料當作證據（尤其補強證據）

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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